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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复杂。其不仅关乎夫妻间的内部财产关

系，还可能牵涉夫妻与第三人的外部财产关系。我国《法律适用法》第24条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协议

选择上赋予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限过大，忽略了第三人利益，如何把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与第三人

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成为研究焦点。本文通过区分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论述了第

三人利益保护的重要性和当事人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时意思自治的范围、限制及效力认

定，提出可以将主观条件限制作为协议选择法律时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认定的依据，并在协议选择法律

过程中引入不得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原则，注重实质正义与冲突正义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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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issue of applicable laws concerning foreign-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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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tal property relation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complex. It not only involves the internal prop-
erty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 but may also extend to the external property relations between 
spouses and third parties. Article 24 of China’s Law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grants excessively 
broad autonomy to parties in their agreement-based choice of laws for foreign-related marital 
property relations, overlooking the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Thus,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ird-party interests has become a focus of re-
search.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mensions of foreign-related marital 
property relations,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ird-party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scope, restrictions, and validity determination of party autonomy when parties agree on 
the applicable laws for such relations. It proposes that subjective conditional restrictions ca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validity of party autonomy in the agreement on applicable laws, 
and that the principle of refraining from maliciously harming third-party interests should be intro-
duced into the process of agreeing on applicable laws, with emphasis on coordinating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conflict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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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前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愈加在涉外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国际私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被各国普遍引入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中，突

显了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当事人对财产权益安排的自主性。在司法实践中，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可能不仅

关乎夫妻双方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还会牵涉第三人利益。如果过分强调夫妻双方的意思自治，而忽视

某些特别情况下的第三人利益，可能会导致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国际交易的安全和社

会稳定。因此，有必要区分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寻求平衡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

中意思自治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有效路径。 

2.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内涵 

(一)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概念 
夫妻财产关系是指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关系在财产方面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是涉

外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具有涉外因素的夫妻财产关系。常见的涉外因素主要包

括夫妻一方或双方的国籍、住所、惯常居所、财产所在地、婚姻缔结地等，只要具备其中一项涉外因素，

一般就认为夫妻财产关系具有涉外性。在内容上，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涉及夫妻财产的归属(取得)、变动、

权利行使、债务承担、清算与分割等多个环节[1]。在性质上，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兼具人身属性与财产属

性，以婚姻关系为前提，与夫妻身份关系紧密关联，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并且，在权利

义务上具有相对性，原则上仅约束夫妻双方，但也可能涉及与第三人的外部财产关系。 
(二)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 
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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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可见，我国主要

采用了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和有顺序的共同属人法原则并存的立法模式，且夫妻双方意思自治具有优

先效力；在夫妻双方未协议选择法律也不存共同国籍国的情况下，以《法律适用法》第 2 条第 2 款确定

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兜底条款。1 
在进行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选择时，应注意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分。涉外夫妻财产的

内部关系仅限夫妻双方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与其他任何人无关，是夫妻双方根据意思自治达成的对于

财产归属、处分、使用、管理及收益进行的分配和相关权利义务的安排。而涉外夫妻财产的外部关系是

相对于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而言的，此时可以将夫妻的内部财产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夫妻的任何一

方与第三人形成的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为夫妻财产的外部关系。原则上夫妻双方对财产作出的约定

只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即具有对内效力，除非第三人知情或应当知情，否则其效力不能及于外部

第三人。 
(三) 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 
在认定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时，应注意区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分。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仅

限夫妻双方之间形成的有关财产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是夫妻双方对于财产归属、处

分、使用、管理及收益进行的分配和相关权利义务的安排。涉外夫妻财产的外部关系是相对于其内部关

系而言的，此时可以将夫妻的内部财产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夫妻中的任何一方与第三人形成的具有涉外

因素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即为涉外夫妻财产的外部关系。夫妻双方对财产作出的约定只在夫妻双方之

间发生效力，即具有对内效力，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与第三人之间另有约定，或第三人对此知情或应当

知情，否则其效力不能及于外部第三人。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可能涉及物权、债权等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上来讲，第三人包括一切与夫妻财产

权益发生联系的物权关系人和债权关系人，常见的涉外夫妻财产外部关系可能包括借贷、担保、不动产

或动产买卖等。夫妻财产制可分为共同财产制和区别财产制[2]，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双方对各自财产

所享有的所有权和支配权是互相独立的，对外发生的债务一般也属于个人债务，而与另一方不存在实质

上的关联。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都较为分明，根据相对性原理，第三人只能向与

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一方主张权利。而在共同财产制下，主流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所指即为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夫妻共同债务则包含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而负担的债务。当与外部第三

人建立财产法律关系时，通常需由夫妻双方共同行使财产处置权，尤其是涉及重大的财产变动，必须保

证双方知情，但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行使家事代理权的情形除外。此时，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共同处置权

属于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第三人与夫妻中的一方发生财产法律关系属于外部关系，对内效力和对外效

力分别发生效力，其所约束的主体显然不同。但是，对外效力能否及于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其关键还是

在于第三人是否知情，以及是否在财产已有公示的情况下存在未履行注意义务的过失。 
但在实际情况中，对涉外夫妻财产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区分也存在一些模糊地带：第一，债务性

质难以界定。部分债务可能兼具夫妻内部债务和外部债务的双重属性，既涉及夫妻内部对债务的分担问

题，又涉及对债权人的外部清偿问题。例如，以个人名义对第三人负担的用于家庭共同开支的债务，很

难明确将其完全归为内部关系或外部关系。第二，财产处分涉及第三人利益。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分行

为若影响到第三人利益，就可能使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界限变得模糊。当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

财产给第三人，第三人可能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此时既要考虑到夫妻内部对财产处分权的限制，又要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 条第 2 款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

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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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导致其同时涉及夫妻内部财产关系和外

部债权债务关系。如不动产的购置资金部分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来源于对外借款，购房款的偿还

将同时涉及夫妻财产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这种情况下法律事实的交叉使得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划分

复杂化。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意思自治的限制、善意第三人保护以及特殊财产性质等对内部关系和外

部关系的区分的影响，未履行法定的公示或登记手续、第三人对夫妻所约定适用的法律知情、夫妻间的

约定存在恶意等例外情形，均可能导致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约定对外部第三人不具有约束力。 

3. 我国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不足 

(一)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对第三人保护的缺失 
根据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

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可见，对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的选择，我国法

律赋予了夫妻双方法定范围内的意思自治，并以适用夫妻共同属人法为一般规则。然而，第 24 条仅规定

了涉外夫妻财产内部关系的法律适用，并未提及如何确定其外部关系所应适用的准据法。该规定忽略了

夫妻财产关系纠纷的现实复杂性，未考虑善意第三人权益的保护[3]。当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涉及第三人利

益时，第 24 条规定是否同样可以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以及夫妻双方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时应如何兼顾第

三方利益，是否有必要在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的三种具有密切联系的限制性条件外施以其他限制性条件，

现有法律并未予以阐明。在《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中，也未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尚无明确规定表

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涉及第三人时如何确定准据法。 
《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都仅回答了涉及夫妻财产内部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没有回答涉及

第三人利益时针对夫妻财产外部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一方面，由于缺乏涉外夫妻财产外部关系法律适

用的规定，相应扩大了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的裁量空间，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涉外夫妻财产关系

的法律适用能否对第三人产生效力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另一方面，由于涉外夫妻财产内部关系的法律适

用缺乏对第三人保护的规定，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内部关系法律适用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而忽视了

对外部关系法律适用的考量。不同于一般的涉外财产关系，第三人与夫妻一方或双方形成的外部法律关

系，极有可能建立在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支配基础上，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此时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的处

理结果与外部财产关系形成了不言而喻的关联性，夫妻内部财产的分配将会影响到与第三人的权利义务

关系。因此，《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对第三人保护的缺失，可能导致涉外夫妻财产关系在适用法律时未

能重视第三人利益，从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引发后续的法律问题。 
(二) 夫妻双方意思自治权限过大 
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第 1 款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选择上，充分尊重了夫妻双方的意

思自治，优先考虑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在没有协议选择的情况下，再依次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和

共同国籍国法律。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平衡夫妻双方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允许在法定限制范

围内选择适用的法律，赋予了当事人平等的法律地位以及从最有利于双方达成利益分配一致性的角度选

择法律的权利。作为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夫妻财产关系不仅涉及伦理道德、善良风

俗，还事关家庭、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法律，将难以保护弱势地位者的合法权

益，也可能增加当事人规避法律的风险，这也是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定的重要理由之一[4]。尽管我国法律

将准据法的选择限定在夫妻一方的经常居所地、国籍国及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但现代社会生活的地理

范围不断扩展，夫妻财产关系的流动性不断提高[5]，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国籍国及主要财产所在地也同

样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意思自治的限制条件逐渐出现越来越多偶然成分，并不必然与夫妻财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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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最密切联系，也不一定最符合夫妻财产状况特征。第 24 条的灵活宽松存在着易变动、不稳定的问题，

三个法定因素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法律适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到对第三人的保护[6]。 
在上述三个限制条件中，主要财产所在地是最容易发生变动的。对主要财产所在地的界定，可以从

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财产性质，根据财产性质可将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由于不动产相对于动

产而言更具有稳定性，一般将不动产所在地视为主要财产所在地；二是财产价值，具有更高价值财产的

所在国是主要财产所在地；三是财产分布，财产分布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所在国是主要财产所在地。

由于财产种类、价值及分布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财产流动的快捷性、便利性，主要财产所在地的变动

可能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普遍情况。而主要财产所在地作为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连结点

之一，其变动为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留下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夫妻双方甚至可以主动通过调整主要财产所

在地来改变连结点，以达到协议选择对自身更有利的法律的目的，这样就极大程度上扩张了涉外夫妻财

产关系中意思自治权限。   
(三) 过度意思自治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影响 
在不涉及第三人时，夫妻双方在财产问题上的地位和利益可能是对立的，但一旦涉及第三人，夫妻

双方就可能因财产利益一致而共同对外。此时，夫妻双方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目标不再是如何

在彼此间的利益分配中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如何在与第三人对抗的过程中争取到更多的财产权益以更

有利于日后的财产分配。有限的知情权和连结点的变动均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保护。第三人在最初与

夫妻一方发生财产法律关系时，对其婚姻状况、经常居所地以及国籍等信息不一定完全知情，更无从得

知其配偶的相关情况；在财产法律关系发生之后，夫妻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国籍以及主要财产所在地又

可能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从而导致准据法适用的动态调整。因此，第三人无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性

和可预测性抱有合理预期，不应当对第三人增设过多“应当知情”的义务。 
根据上文所述，第三人的正当利益极其容易受到动态法律冲突的不利影响。连结点的变化扩大了准

据法的选择范围，也使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权限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张。当夫妻双方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协

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时，该协议属于内部协议，具有相对性，第三人通常无法知情，这就有

可能造成过度的意思自治，给夫妻双方在诉讼中恶意串通，选择或改变对自己有利的法律逃避债务或实

施其他减损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留下了空间。夫妻双方过度地强调自身意志的自由表达和自主决定，

从而超出了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并产生负面后果，导致彼此之间或与第三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失衡，使第三人被迫成为被动且弱势的一方。因此，内部协议虽然赋予了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权

利，但这种意思自治不得过度，不能建立在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基础上，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一旦涉

及第三人利益，就必须考虑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就内部协议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夫妻之间的

利益和第三人的利益都要兼顾[7]，一切规避法律或有损于公平正义的行为都应该加以禁止。当意思自治

被滥用到一定程度时，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问题将会上升至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

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上，必须重视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通过法律手段对意思自治进行限制，

以达到法的自由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平衡。 

4. 夫妻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下的法律认定 

(一) 《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适用范围认定 
《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中规定，当事人可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当明确，该条

所指的“当事人”是适格选法主体，即夫妻双方。第三人虽然可能成为夫妻之间外部财产的当事人，但

此当事人不是 24 条所指的“当事人”，第三人不能成为确定夫妻财产关系准据法的适格主体。对于夫妻

之间根据选法所达成的内部协议，第三人既没有选择权，也没有异议权，无法要求夫妻双方根据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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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准据法选择进行调整。其次，应当明确该内部协议的效力是否能及于第三人与夫妻之间形成的外部财

产关系。从内容上看，《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规定只能作为确定夫妻内部财产纠纷的指引，而不能涵

盖与夫妻内部财产关系相关联的外部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8]。如果把第 24 条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第三人

与夫妻之间形成的外部财产关系，那么夫妻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就会同样适用于第三人，使第三人丧失

对自身所处法律关系进行选择法律适用的主动权。第三人只能被迫接受夫妻双方已经选择的准据法，这

种做法扩大了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范围而剥夺了第三人意思自治的权利，对第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正

如前文所述，夫妻双方极有可能利用意思自治，恶意逃避对第三人负担的债务或做出其他可能对第三人

合法财产权益造成不利后果的行为。而且第三人也无法察知夫妻双方所选择的夫妻财产关系准据法，第

24 条在法律选择的时间、范围和方式等方面具有较大灵活性且易变更，第三人很难及时得知，中国的实

体法尚没有针对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选择协议的登记公示制度[9]。 
因此，针对第 24 条的解析，夫妻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范围应限于夫妻双方，其效力不

能及于第三人。应当注意区分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遵循夫妻财产关系内外有别的原则。

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以及夫妻与第三人形成的财产关系，应根据各自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其准据法，二者

不能混为一谈。第 24 条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仅用于调整涉外夫妻财产的内部关系，而夫妻与第三人形成

的外部财产关系，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用合同准据法或物权准据法进行调整。 
(二) 夫妻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形式和程序要件 
夫妻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时，应当满足一定的形式和程序要件。就形式要件而言，我国

《法律适用法》第 3 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

法律规定”指依照含有当事人意思自治连结点的法律适用规则[10]。《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明确赋予了

夫妻双方根据意思自治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权利，虽然此意思自治下的连结点是有限

制的，但显然第 24 条符合“依照法律规定”这一条件，相应地，第 3 条就可以对第 24 条发生效力。因

此，夫妻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时，原则上应当采用明示选择的形式要件，但必须通过

语言文字明确表达出选择法律的意图并说明采用何种连结点为依据。这就要求夫妻之间达成的关于涉外

夫妻财产关系准据法选择的内部协议必须是对外公开的，并且能够通过某种途径被外界感知，尤其是在

法律程序中必须让法官明确知晓其内部协议具体指何国法。虽然此内部协议并不必然使第三人知情，但

不影响其通过明示选择的形式作出。除了明示选择外，我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6 第 2 款还规

定了默示选择的例外，2如果夫妻双方未在庭审之前就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进行明示选择或达成

一致，但在庭审中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也可以视为夫妻双方已经就涉外民事关

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即通过行为和态度表明其选择法律的一致性。但默示选择也必须符合第 24 条

第 1 款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条件，否则超出法定范围选择的法律适用无效。 
就程序要件而言，我国《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6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

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夫妻协议选择或变更夫妻财产关系的

法律适用的最终时间节点是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可见，法律赋予当事人选法的时间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当事人可以当庭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也可以对之前已达成的内部协议进行修改，并且法

律没有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协议形式，当事人口头协议达成一致即可。选法时间的宽松和选法方式的宽松

进一步扩大了夫妻双方协议选择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下的意思自治自由，当涉及第三人利益时，过于

宽松自由的意思自治将直接影响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虽然我国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适用

的时间自由和方式自由，但意思自治的范围和程度不应当是完全自由的，应当受到基本法律原则的约束，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2020 修正)第 6 条第 2 款规定：“各方

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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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有违社会公平正义。 
(三) 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夫妻意思自治的效力认定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夫妻意思自治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内部协议仅在夫妻之

间具有效力而不能及于第三人，那么夫妻双方若通过意思自治损害第三人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又该

如何得到保障，该意思自治是否只要符合第 24 条规定的限制条件就能够发生效力。因此，对第三人利益

保护的关键，就在于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时夫妻双方意思自治效力的认定。 
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对夫妻双方意思自治效力的认定和判断，可从以下几点进行考量：第一，当事人

选择准据法的主观心态是否善意。夫妻双方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时，不仅要保证双方均基于真实意愿的

表达，更要审查其主观心态是否善意。这种善意体现了夫妻双方对法律选择的正当性追求，是意思自治

得以有效实施的内在要求。善意的判断应结合夫妻双方的选法动机来看，如果选择法律是为了促进与第

三人合同的顺利履行、保障交易安全或实现其他与第三人已有约定的特定目的，那么这种动机往往倾向

于善意。相反，如果其动机是为了规避法律责任、获取不当利益或者利用所选法律的漏洞进行欺诈行为，

则明显缺乏善意。第二，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时是否存在不法企图。在认定夫妻双方是否存在恶意逃债、

恶意串通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不法企图时，可以通过其行为进行判断。比如，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法律适

用的时间节点是否存在临时变更或多次变更，夫妻双方是否存在故意变动国籍、经常居所地或主要财产

所在地等连结点以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作出调整，夫妻双方对第三人是否存在故意隐瞒、欺诈等行

为，是否有故意规避对自身不利的法律。第三，当事人选择准据法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夫妻双方应当以

诚实、守信的态度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不得隐瞒重要信息或进行虚假陈述，不能恶意使第三人与夫妻

中任意一方实施财产法律关系的信赖利益或合理期待受损。第四，当事人选择的法律适用结果对第三人

是否公平。夫妻双方不得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条款的模糊性来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或谋取不当利益。如

果夫妻双方意思自治选择适用的法律明显对第三人不利并且严重使第三人利益受损，导致双方权利义务

严重不对等而产生不公平现象，使民商事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性受到破坏，那么这种意思自治由于破坏

了法律的公正性，也是不应该被允许的。 

5. 对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中平衡意思自治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建议 

(一) 将主观条件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认定的依据 
夫妻双方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时，除了要受到法条本

身的范围限制，即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进行法律选择，

还必须受到意思自治的主观条件限制。第 24 条中，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主观条件限制应表现在，夫妻双

方在协议选择准据法时主观上都必须是善意的，不得存在不法企图，必须符合诚实信用，且法律适用结

果不能对第三人明显不公平；否则，其意思自治应认定为无效，所达成的内部协议也不能发生效力。 
虽然夫妻双方有权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达成一致，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明示选择法律，或在庭审中就

同一法律选择均未表示异议的方式默示选择法律，但无论是哪一种，法院在审查其协议选择的准据法是

否有效时，都应当着重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和意图进行审查。如果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

法律适用时，对其意思自治效力的认定仅限于第 24 条中国有关连结点的限制，那将会极大程度上扩张夫

妻双方意思自治的潜在范围，为夫妻双方通过恶意串通、恶意逃债、恶意规避对自己不利的法律而选择

对自己有利的法律等方式损害第三人利益埋下了隐患，进一步破坏交易安全和社会稳定。而且，如果不

对夫妻之间的意思自治加以其他条件限制，导致第三人在利益受损后再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权利救济，还

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也不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夫妻之间就涉外夫妻

财产关系法律适用所达成的内部协议的有效性进行审查时，建议法院在遵循《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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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将主观条件限制也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认定的依据，重点审查当事人选法的主观心态是否善

意，是否存在不法企图。但另一方面，主观恶意以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故意为核心，主观恶意的证明需穿

透行为表象挖掘真实意图，必然导致证明难度提升和证据要求的复杂化，尤其是第三人在承担举证责任

时还可能面临跨境取证的难题；并且，对于主观恶意的认定仍有赖于法官对客观证据的自由裁量，在审

判时也容易引发裁判尺度的失衡。对于可能带来的法律不确定性、诉讼成本增加等负面效应，有必要设

置更客观的程序性要件来作为辨别当事人是否满足主观要件限制的补充或替代方案，以在保护第三人与

维护法律稳定性之间取得更优的平衡。对此，可以考虑设置夫妻财产协议的登记、公示制度。通过将夫

妻财产约定及准据法的选择予以公开，使第三人能便捷获取相关信息，从根源上减少善意与 恶意的界定

争议。将主观恶意的事后举证难题转化为事前程序合规性审查，既能降低第三人的交易风险，也为夫妻

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 
(二) 将不得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作为协议选择法律适用的原则 
第 24 条第 1 款对于有限制的意思自治所规定的三个可供选择的连结点虽然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有

密切联系，但此种联系只为处理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提供了便利，也只在夫妻双方之间具有合理性，未

必对第三人也是合理且便利的；且夫妻双方可随时对连结点进行调整，放任连结点的动态变化，带来的

问题就是准据法适用的未知性，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11]。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中，财产

的处置和法律适用选择若事关第三人利益，而夫妻双方利用不同国家法律关于夫妻财产制的差异，恶意

选择法律来隐匿财产或不合理地规避债务责任，将会使第三人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引发一系列

财产纠纷，破坏内部家庭与外部经济关系稳定。当把不得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作为协议选择法律适用的

原则时，夫妻双方在选择法律时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第三人利益。这促使当事人更加理性地

选择合适的法律，使其法律选择不仅符合自身利益，也更能兼顾到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人的利益。该原

则的运用要求法律选择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使协议选择法律适用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具有合理性

和公正性。 
目前我国《法律适用法》仅对协议选择法律的允许范围、方式和时间进行了规定，但没有针对第三

人利益保护的规定；第 5 条也仅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损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将不予适用，而没

有说明损害第三人利益时应当如何处理。因此，第三人利益在司法实践中还是更多依赖于司法裁判者的

自由裁量权对公平正义的把握。但仅依赖司法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来承担第三人利益保护的重任是不合

理的，应当从基本原则层面予以规范和约束。为此，可将“不得恶意损害第三人利益”确立为协议选择

法律适用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此避免单纯依靠自由裁量可能导致的种种弊端，确保在涉外夫妻财产关

系的法律适用过程中，第三方利益得到更为妥善、均衡的考量与维护。对于恶意的认定，可根据对相关

主客观要素的分析进行综合判断，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考察：第一，夫妻双方协议选择

适用法律的时间点。虽然原则上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均有权选择或变更所适用的法律，但可以通过夫

妻双方是否存在无正当理由故意突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或频繁变更所适用法律的情形，来判断夫妻

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使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和债务承担明显有利于自己。第二，夫妻双方的财务状况。

如果夫妻明知存在大额未清偿债务或财务状况已明显恶化，却仍通过协议选择法律的方式将大部分财产

划归一方所有，导致债权人的债权难以实现，那么可以认定夫妻具有恶意。第三，债务的性质。在夫妻

中的一方对第三人负担债务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认定该债务究竟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要

结合债务的去向和用途来判定其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开支。若明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则不得

以个人债务为由规避法律以损害第三人利益。第四，选择准据法中所含连结点与当事人的关联度。如果

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法律中所包含的连结点本身与夫妻双方的生活并没有实质关联，而是夫妻双方为了利

用准据法所指向的法律而故意制造或临时制造的，并以此达到逃避债务或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那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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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认定夫妻选择该法律具有恶意。 
(三) 法律适用应注重实质正义与冲突正义的协调   
实现公平正义是国际私法的重要目标，法律适用应注重实质正义与冲突正义的协调。实质正义具有

高度抽象的特点，无法直接指导法律的选择与适用，但可以体现为法律选择与适用结果是否符合全社会

对公正判决的追求。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应当将所有可能的利益相关者平等地考虑在内。而法官在司

法审判中，也应不偏不倚地衡量并保障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诉求以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不能仅考虑

冲突正义而忽略或牺牲实质正义的要求，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使各方当事人利益都能得到恰如其分的保护。 
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中，如果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法律而不顾及第三人的利益，很可能会导致不公

正的结果。公平正义要求各方利益得到合理平衡，而夫妻双方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协议选择涉外

夫妻财产关系所适用的法律时，并不会考虑与之发生其他财产关系的第三人的意见，第三人通常是被排

除在外而无法参与该法律选择过程的，但其合法利益却会因此受到影响，这对第三人明显是不利的。第

24 条规则所预设的结果应当符合所有可能的利益相关方的期待利益。各方当事人、利益相关人的合理预

期都应得到适当的考虑，不可为了达成特定的目的而忽视对某方面合理预期的保护，尤其要注意避免显

失公平的情况[12]。法官在对夫妻之间内部协议的有效性进行判断时，不能只从该内部协议是否符合第 24
条规定的要求出发，还应当综合考虑将该内部协议认定为有效后，法律适用的结果是否关系到第三人利

益，是否会有损于第三人利益保护，是否会造成明显的不合理、不公正情况。维护国际经济秩序、保护

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是实质正义在涉外民商事交易中的体现。如果为了满足冲突正义而放弃实质正义，

不仅有损第三人利益保护，还可能导致社会交易秩序的混乱，因此，必须兼顾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若

追求实质正义而导致夫妻之间关于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协议无效，双方也不存在共同经常居所

地或共同国籍国，则应当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的兜底条款，法官应根据《法律

适用法》第 2 条第 2 款进行审理。 

6. 结语 

夫妻双方协议选择涉外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时，经常会涉及第三人利益，对涉外夫妻财产的内

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应予以区分。我国《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没有明确回答涉及第三人利益时针对夫

妻财产外部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从内容上看，第 24 条规定也应当仅作为确定夫妻内部财产纠纷的指

引，而不能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第三人与夫妻之间形成的外部财产关系。第 24 条虽然对夫妻双方的意思

自治的范围作出了一定限制，但协议选法的时间、方式的宽松灵活以及动态连结点变更的随意性，还是

为第三人利益保护带来了极大不确定风险。因此，可以将主观条件限制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效力认定的

依据，要求夫妻双方在协议选择准据法时主观上都必须是善意的，不得存在不法企图，必须符合诚实信

用，且法律适用结果不能对第三人明显不公平。可以在协议选择法律适用时引入不得恶意损害第三人利

益的原则，为法官审理时提供依据。同时，在平衡涉外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中意思自治和第三人利益

保护时，法官必须兼顾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确保第三人利益得到更为妥善、均衡的考量与维护，使交

易安全、社会稳定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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